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亞德客有美獎勵學生自組團隊辦理公益服務活動要點 
113年 11月 13日經校長核定實施 

                                                  114年 5月 13日經校長核定實施 

一、目的 

為鼓勵本校學生主動關注社會需求，運用所學專業，辦理公益服務活動，協助弱勢族

群，同時培養積極奉獻之精神，學習承擔社會責任。 

二、申請對象 

凡有與趣辦理公益服務活動之學生團隊皆可提案 

（一） 本校登記在案之學生社團。 

（二） 本校在籍學生五人以上所組之學生團隊。 

三、提案內容 

針對所關注之社會需求或服務對象，評估服務需求後，研提具可行性之服務方案。 

（一） 限以雲林縣內地區為主，弱勢族群（如兒童、獨居老人等）為服務對象。 

（二） 以上述地區及對象辦理與結合以下三大面項之 SDGs指標呼應之服務內涵： 

1. 社會進步： 

(1) SDGs 1─消除貧窮：如為弱勢族群義賣，募集物資，發票給需要的弱勢族

群，改善清貧人士生活條件。 

(2) SDGs 2─終結飢餓：如推動低碳飲食習慣，辦理食物銀行。 

(3) SDGs 3─良好健康與福祉：如規劃、教導適合高齡長者或弱勢學童休閒娛

樂活動，達成陪伴、關懷、健康目標。 

(4) SDGs 4─優質教育：如推動閱讀活動、募書捐書活動、提供免費課輔、主

題科目教學或課外學習活動。 

(5) SDGs 5─性別平等：於公益活動時結合性別平等議題之宣導。 

(6) SDGs 11─永續城鄉：如辦理社區田野調查、導覽，社區二手市集，免費電

器維修站。 

2. 環境保護：SDGs 13─氣候行動：於公益活動時提倡低碳飲食、共乘或搭乘大眾

交通工具等低碳行動宣導。 

3. 全球夥伴：SDGs 17─全球夥伴關係 

（三） 其他符合本要點內涵並於雲林縣內舉行之公益服務活動，經審查委員通過之內

容。 

四、服務期間：學期中或寒暑假，自行與受服務單位約定即可。 



五、獎勵金額度 

（一） 每方案原則上限 5萬元整（含稅），若活動規模龐大或執行期間較長，經審查委

員決議得提高獎勵金額，不限 5萬元。各方案之實際獎勵金額依整體預算情況

調整，惟核定獎勵金額不超過方案編列所需費用。 

（二） 經審查核定之獎勵金，於成果報告審核通過後，依學生團隊提供之分配金額撥

付，學生社團則整筆撥付至社團帳戶。 

六、申請方法 

（一） 申請時間:各學期如以下日期辦理，若預算寬裕得再加開時段，以鼓勵學生參

與。 

1. 第一學期：預計九月公告，十月上旬截止收件，依實際公告日期辦理。 

2. 第二學期：預計二月公告，三月上旬截止收件，依實際公告日期辦理。 

（二） 申請方式：填妥公告必備文件送課外活動指導組申請。 

（三） 申請應備文件： 

1. 附件 1、獎勵金申請表 

2. 附件 2、經費概算表 

3. 方案計畫書：應列出內容如下 

(1) 活動名稱 。 

(2) 活動緣由（方案需求評估）。 

(3) 活動目標。 

(4) 合作單位。 

(5) 營隊負責人。 

(6) 志工人數。 

(7) 服務對象描述及人數。 

(8) 活動內容：包括實施時間、地點、活動流程、實施方式及預期效益等。 

七、審核作業 

（一） 初審：由課外活動指導組審查所繳文件內容是否符合要點規定。 

（二） 複審：得採書面審查（附件 3、書面審查表）或邀請團隊進行簡報，審查委員為

學務長、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及學務處秘書擔任。 

（三） 結果公告：於複審結束後一週公告各團隊獎勵金金額。 

（四） 核定非社團團隊須於活動前一週繳交「附件 4、志工名冊」，活動開始後不得異

動。 



八、結案作業 

（一） 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成果。 

（二） 結案資料應包括： 

1. 附件 4、成果報告表（另附詳細成果資料） 

2. 附件 5、志工名冊（學生社團團隊繳交） 

3. 附件 6、獎勵金分配表（限非學生社團之學生團隊使用） 

4. 成果照片 jpg檔 10張，每張至少 1MB，照片檔名依成果報告張貼順序編號+照

片說明。 

九、獎勵金撥款作業： 

（一） 成果與結案資料經審查通過後，獎勵金核撥予社團或學生團隊（依獎勵金分配

表）。 

（二） 所交成果資料若服務內容、受服務對象、人數、時數等與複審後定案之服務方

案差距過大，將另行送審查委員核定可撥付獎勵金金額。 

（三） 本要點之獎勵金，將依法扣繳所得稅後發給，並將依法開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

扣繳憑單。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 經審查核可之活動請於活動文宣、場佈時註明「贊助單位：財團法人亞德客有

美公益慈善基金會」。 

（二） 接受獎勵金之服務方案若無法配合以下事項，視同放棄。 

1. 服務方案若經審查會委員建議有需要修改之事項，須於通知期限內繳交修改後

資料。 

2. 若本校為培養志工知能以提升服務品質，而辦理志工培訓講座，各團隊應派

1/3以上志工出席，若無特殊原因不得缺席。 

（三） 本校得以實地訪視或其他適當方式，了解及記錄各方案服務情形或服務績效，

做為後續推動之參考。 

十一、 經費來源 

本要點執行經費由財團法人亞德客有美公益慈善基金會捐贈本校之公益活動經費支應。 

十二、 本要點未盡事宜，將另行公告。 

 



附件 1 

亞德客有美獎勵學生自組團隊辦理公益服務活動 

獎勵金申請表 

團 隊 名 稱  

活 動 名 稱  

活動預計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共    日 

活 動 地 點  

活

動

簡

介 

活 動 宗 旨  

活動內容 

概述 
 

參 與 人 數 

服務對象背景簡介： 

 

工作人員：   人，預計服務對象：    人。 

預期成效

（條列式說

明） 

 

經費需求 新臺幣           元。 

歷年活動成效簡

述（若第一次辦理

則免填，若有則請

填附表 1） 

 

方案聯絡人姓名  電話  Email  



附件 2 

亞德客有美獎勵學生自組團隊辦理公益服務活動 

經費概算表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總計 說明/備註 

隊員膳費 /人/餐 人 x  餐   

學員膳費 /人/餐 人 x  餐   

交通費 火車     /

人次 

人次  若使用多種交通工具，請各

自詳列 

遊覽車   /

台/趟 

台 x  趟 

計程車  / 

台/趟 

台 x  趟 

住宿費 /人/

晚 

人 x  晚  住宿地點： 

講師費     

活動耗材費    (如文具、印刷費用等活動

中使用之器材與道具花費) 

雜支     

(上表所列之

項目為必填，

其他項目可依

實際狀況自行

增列) 

    

總計   

 

 

 

 

 

 



附表 1歷年活動成效（本表請附於企劃書中）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團隊名稱  活動總召  

活動時間  服務對象  

服務員人數 人 受服務人數 人 

活動照片（至少 2張）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附件 3 

亞德客有美獎勵學生自組團隊辦理公益服務活動 

獎勵金申請—書面審查表 

審查階段：初審 複審 

 

團 隊 名 稱  

活 動 名 稱  

活 動 預 計

時     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共    日 

活 動 地 點  

活

動

簡

介 

活動 

內容 

概述 

 

服務 

對象及

人數 

 

志工 

人數 
11 人 

完

整 
尚

可 

待
加
強 

本次資料補充事項完成情形（初審本欄位無須填寫） 

    

    

其 他 建 議  



 

 

 

 

 

 

 

 

 

 

 

 

 

 

經 費 需 求 新臺幣         元。 

課 指 組 

審 核 建 議 

建議獎勵金額：新臺幣                元 組長 

其他建議： 

學 務 處 

秘 書 

審 核 建 議 

建議獎勵金額：新臺幣                元 秘書 

其他建議： 

學 務 長 

核 定 

建議獎勵金額：新臺幣                元 學務長 

其他建議： 



附件 4 

亞德客有美獎勵學生自組團隊辦理公益服務活動 

成果報告表 

團 隊 名 稱  

活 動 名 稱  

活動預定時間： 

（不含籌備及

非正式活動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實際執行時間：

（不含籌備及

非正式活動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 

活 動 地 點  服 務 對 象  

服 務 人  數 人 服 務 時 數 小時 

志 工 人 數 計 畫 人 數 人 實際志工人數 人 
男 人 

女 人 

活 動 經 費 
預計總支出：            元 

實際總支出：            元 

團隊負責人  活動負責人  

其他事項 

1、活動請務必設計活動回饋單，並分析統計後於成果報告詳述。若受服務

對象無法以量化表單回饋，請自行做好質化成果說明。 

2、成果報告應附上 10張活潑生動可呈現精彩服務過程或成效之照片，相

關規格如本要點說明。 

3、活動成果另附詳細成果報告，內容可參考公告之範本。 

4、團隊負責人及活動負責人請對所交資料內容負責，絕無抄襲、虛偽不實

或侵犯著作權之情事，並親筆簽名以示負責。 

 

 

 

 

 



附件 5  

亞德客有美獎勵學生自組團隊辦理公益服務活動 

服務員名冊 

編號 姓名 性別 所屬系級 學號 團隊所屬組別 

1    
 

 

2    
 

 

3    
 

 

4    
 

 

5    
 

 

    
 

 

    
 

 

    
 

 

    
 

 

    
 

 

    
 

 

    
 

 

    
 

 

    
 

 

 

 

 

 



附件 6  

亞德客有美獎勵學生自組團隊辦理公益服務活動 

獎勵金分配表 

 

編號 服務員姓名 學號 分配金額 本人簽名 

1   元  

2   元  

3   元  

4   元  

5   元  

獎勵金 新臺幣          __元整 

注意： 
1.分配表服務員應與活動前一週所交志工名冊一致，若不一致恕不受理。 
2.若團隊成員較多人可自行新增欄位，惟填寫印出後服務員姓名及分配金額不可塗

改。 
3.全體成員須親筆簽名(未領獎勵金者亦須簽名，簽名不可塗改)  
4.獎勵金待成果審核通過，以最終審查結果之金額，依本表分配金額分別撥付予志

工於學校建立之帳戶，若未於本校設有帳戶資料，請填「本校學生劃帳申請表」依

出納組說明完成帳戶設定。 
 

 

＊本表限非學生社團之學生團隊使用，學生社團獎勵金整筆撥付社團專戶，填「社團活動領

據」即可。 

＊本表須團隊全體成員親筆簽名繳回，其餘項目可用電腦打字，各項金額數字，請用阿拉伯

數字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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